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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社会建构的受众伦理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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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随着网络的普及和新传播类型的不断涌现，网络领域中所暴露出的问题也日趋严重。

其治理，既需要政府部门的强力措施，同时也需要媒体从业人员和网民的道德他律或自律。 

  

近年来，随着网络的普及和新传播类型的不断涌现，网络领域中所暴露出的问题也日趋严重。其治理，既

需要政府部门的强力措施，同时也需要媒体从业人员和网民的道德他律或自律。 

  

信息接受的权利与责任 

  

既往的受众伦理研究中，研究者多强调受众的道义责任，而忽视了受众的道德权利，这是不全面的。 

  

受众的道德权利，是人与生俱来应该享有的，也是社会所应赋予受众的自由、充分、平等的信息接受权

利。这是受众伦理规范的基本内涵之一。在既往的研究中，人们往往强调人类的言论自由权利，却不同程度地

忽视了信息接受的权利。但从20世纪中叶之后，人类的信息接受权利逐步受到重视。这在有些法律中已有体

现，比如“知情权”。 

  

受众享有自由信息接受权利的同时，也被赋予尊重、保障他人和社会的信息传播自由权利的责任和义务。

受众的信息接受自由不能以影响、限制、禁止或牺牲他人的传播权利、信息接受权利为前提。受众应以礼貌、

合作的态度参与传播，应给予传者适时、适度的回应，应客观、公正地解析、评价传者的信息，不应接受并使

用有损他人利益和自身利益的信息。 

  

互联网的虚拟性大大降低了受众的道义责任，这正是当下我国互联网领域丧失理性的主要原因之一。因

此，强化网络受众在信息选择、采集、解析乃至反馈和使用过程中的道义责任，倡导网络传播中的人格、尊严

十分必要而迫切。这是理性网络社会建构的重要途径之一。 

  

主体、领域、过程、媒介形态与受众责任 

  

受众的道义责任，因受众的社会角色、传播领域、信息解析的步骤以及媒介形态差异而不同。 

  

成年受众与未成年受众的信息接受权利和道义责任不同。成年受众享有完全自由的信息接受权利，能为自

己的信息接受行为负责。比如，在有些类型的传播中，信息解读错误，信息使用违法或信息反馈不及时造成损

失等等，成年受众就应为此承担责任。未成年受众则不必为此承担刑事责任，或承担部分民事责任。但是，未

成年受众的信息接受性质、范围则应受到限制，比如他们对色情、淫秽、凶杀、暴力等网络信息就缺乏足够的

免疫能力。受众的责任也应因社会阶层差异而有所区别。作为社会精英的知识阶层受众是传播中的意见领袖，

他们应更多地承担社会道义责任。 

  

受众伦理规范的传播领域差异，也表现在新闻、广告、文艺、科技、政治、经济等传播领域。在新闻、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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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政治、经济等实用传播中，受众的信息接受态度应保持客观、公正、公平，对信息的解析、评价应该实事

求是。但是，在文艺、娱乐等艺术传播中，受众对信息的解析、评价也不应与客观现实一一对应。受众伦理还

因传播媒介形态差异而呈现出不同的特征。与语言文字的抽象性相比，图像传播更直观，更具有冲击力。因

此，在图片、影视等传播领域，受众的道义责任更应该加强。 

  

信息选择与采集的伦理法则 

  

受众的信息接受行为是一个过程，包括动机决定、信息选择、信息接收、信息解析、信息评价、信息反

馈、信息使用等各个环节。在此过程中，受众应遵守怎样的伦理法则呢？ 

  

从道德角度看，人类信息接受的动机，应符合社会道德要求：这包括社会、传者、受众自身三个方面，受

众的信息接受行为以不损害上述三者的利益为前提，即符合善的要求。受众的信息接受态度应具有积极性、主

动性、合作性、礼貌性、谦虚性、批判性，排斥消极性、被动性、分裂性、无礼性、傲慢性、盲目性乃至暴戾

性。此外，受众信息接受的自由权利应该得到充分的保障。 

  

在信息选择上，受众应选择符合社会公共道德的信息，选择符合人类、国家、民族利益的信息，选择积极

健康的信息，选择有益于社会、公众、他人以及受众身心健康的信息，并注意信息的可靠性和客观性。信息选

择规范，对各种传播主体都适用，对未成年人尤其重要，特别是对那些痴迷或沉溺于网络游戏等中的少年儿童

来说，更具有现实意义。信息采集的道德，不但涉及信息性质，而且涉及信息获取手段、途径。受众的信息采

集，重在信息消费，而多不是传播，尽管有时可能再传播。受众的信息采集同样需要符合社会道德要求，不应

该侵害人类、国家、民族、团体、他人的利益，不应侵害他人的隐私。 

  

总之，受众的信息选择与采集，必须承担社会道义责任。受众的信息选择、采集应遵守一种普遍的法则，

即人人都可以接受的信息。 

  

信息解析的理性与客观 

  

受众的信息解析伦理，意味着受众在解读信息时应承担社会道义责任。受众的信息解析伦理规范可以概括

为动机原则、语境原则、客观原则、主体原则。 

  

动机原则就是受众解析信息时保持理性、正义、善良。理性、公正、善良的动机，会使受众的信息解析行

为保持在社会道德规范中，使信息在传播过程中保持守恒，使受众对传播者动机、态度的推导不致产生偏离。 

  

语境原则就是受众的信息解析行为要切合语境，充分考虑传播行为、传播文本和信息产生时的社会背景、

传播者及其社会心理因素，充分考虑传播文本的上下文。这是保证信息传播前后度量守恒，不产生损耗的基本

前提。此外，还应充分考虑受众自身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受众自身的社会心理因素。结合传播行为及文本所

产生的原始语境，据此解析，才能保持信息接受行为的客观、真实、公正。 

  

信息解析的客观性原则就是真实性原则。传播是在客观环境中发生的，传播主体都是现实存在的主体。信

息的解析要确立客观现实坐标，把信息与客观现实做比照，以便确定传播信息的真伪。传播态度要客观，抛弃

一切主观的偏见，站在理性、公正的立场上解读传播文本的信息。 

  

主体原则就是受众对信息的认知、解析、评价，都应与传者和受众自身相联系，尤其是与传播双方的社会

角色关系相联系。这是保障信息解析客观、真实、公正的条件之一。这是主体原则的含义之一。主体原则的第

二层含义就是信息解析应与传者的其他行为相联系。为了保障准确、全面、客观地判断传者行为及其信息的真

实性，把传播行为及其信息与传者的其他社会行为联系起来，进行综合判断、评价、推理，是十分必要的。 

  

合理怀疑、客观评价与适度反馈 

  

信息评价与信息反馈是信息接受的必要步骤。受众的信息评价态度应保持理性和德性，对传者及其行为以

及传播文本等给予正确的道德价值判断。 

  

实际上，道德评价是道德的基本功能发生方式。它既可以是默默的，也可以反馈的形式体现出来。 

  

在传播中，是否有责任和义务给予传者反馈，以何种形式做出反馈，要达到怎样的度量，也是受众伦理需

要探讨的。在人类传播现实中，有些情况是不需要或可以不予反馈的。比如，观众看电视、听广播、浏览广

告，不予反馈，很难说违背社会道义。但是，如果出现虚假的新闻和广告，受众发现了，但是并没提出批评意

见和及时投诉，致使虚假信息继续传播，其他人因此遭受损失，那么，这时受众就没有践行受众道德。 

  

约翰尼斯曾经提出“适当反馈”原则，即受众有责任给予传者适当的反馈，但针对数字时代网络传播的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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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性和广泛性，“适当反馈”并不能解决网络受众暴戾问题，受众不但需要做出“适当反馈”，更重要的是理

性反馈和适度反馈。这对解决当下网络受众的盲从、暴戾现象具有重要意义。受众在获取信息，进行解析乃至

评价、反馈后，同样需要遵循道德原则。 

  

综上所述，受众享有信息接受的权利，同时应承担社会道义责任，应对传者、社会以及其他相关的主体乃

至自身负责；在动机决定、信息选择、信息接收、信息解析、信息评价、信息反馈、信息使用等各个环节上，

遵从善的普遍法则的指引，建构和推行普遍的人性价值，维护良好的社会传播秩序。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李琳    许航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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